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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即将届满，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

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会议选举倪时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倪时荣先生将

与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职工代表监事倪时荣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6月19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倪时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91年出生,大专学历，历任公司宝石部检测定价组长,曾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担任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钻石管理部检测主管、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倪时荣先生无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中监事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倪时荣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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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8日（星期二）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3033号水贝壹号A座5层多功能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宗文先生

6．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下午15:00。

7．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2日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2人，代表股份819,101,46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75.4603%。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2日，公司总股本为1,095,926,26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股份数量为10,452,372股， 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为1,085,473,

893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6,275,9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66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人，代表股份112,825,5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41%。

4．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1人，代表股份113,456,0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630,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人，代表股份112,825,5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41%。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13,456,0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13,456,0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13,456,0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9.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01,706,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64％；反对17,394,10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6％；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6,061,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685％；反

对17,394,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311％；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2.0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宗文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021,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2％；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3,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4％；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周宗文、周飞鸣、周华珍进行了回避表决。

12.0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周飞鸣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022,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周宗文、周飞鸣、周华珍进行了回避表决。

12.0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周华珍女士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5,022,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周宗文、周飞鸣、周华珍进行了回避表决。

12.0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向钢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4,204,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关联股东向钢进行了回避表决。

12.0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卞凌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4,204,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关联股东卞凌进行了回避表决。

12.0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夏洪川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8,837,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关联股东夏洪川进行了回避表决。

12.0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管佩伟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8,672,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关联股东管佩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1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选举周宗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8,285,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2,640,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08%；

周宗文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2选举周华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

周华珍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3�选举周飞鸣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8,426,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2,781,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1%；

周飞鸣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4�选举夏洪川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

夏洪川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5选举管佩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

管佩伟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6选举陈寿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

陈寿平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7选举郭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

郭晋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1�选举陈绍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10,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5%：

陈绍祥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2�选举毛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1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5%；

毛建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3�选举李启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1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5%；

李启华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4�选举徐莉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1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5%；

徐莉萍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7.01�选举戴焰菊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818,427,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2,781,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7%；

戴焰菊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7.02�选举陈特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3,410,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7%；

陈特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会议共审议17项议案，其中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的

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第12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

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第15项、第16项、

第17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廖敏、李运

（三）结论性意见：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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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董

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4年6月18日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时经2024年6月17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投票选举，选举倪时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周宗文先生、周华珍女士、周飞鸣先生、夏洪川先生、管佩伟先生、陈寿平先生、郭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陈绍祥先生、毛健先生、李启华先生、徐莉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11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以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以上人员均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列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戴焰菊女士、陈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倪时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职

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少于公司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上述3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列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向钢先生、卞凌先生因到其法定退休年龄，在任期届满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沈海鹏先生、葛定昆先生、衣龙新先生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即将满6年，在任期届满离任后亦不担

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

向钢先生、卞凌先生、沈海鹏先生、葛定昆先生、衣龙新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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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授予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雨虹” ）本次申请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1,882.4639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475%，授予日期为2019年11月11日，

共涉及激励对象人数为1,593人，股份回购价格为5.68元/股，同时，按照《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 ）的规定，公司将

向上述1,593名激励对象支付对应购股资金的同期利息，利率按同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及建设银行）平均存款利率计算，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所需资金为121,531,058.29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等

的相关规定。

2、截至2024年6月17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

手续，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蓓持有的9.3750万股及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骨干1,592人

持有的1,873.0889万股， 前述共计1,593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共计1,

882.4639万股已回购并注销。

3、公司于2022年9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中

激励对象张伟所持应予以回购注销的因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尚未在2022年办理回购注销的0.0750万股

及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0.3750万股、激励对象陈国梁持有的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1.8750万股、激励

对象韩心强持有的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0.7500万股，前述合计3.0750万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因司法冻结事宜，尚未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待该部分股票解除冻结后，公司将及时予以办理

回购注销手续。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决定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885.463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注销” ），详见《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

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本次回购注销事

项已经公司2024年5月13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将本次回购注销的1,

885.4639万股与2022年9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中激励对象张伟所持应予以回购注销的因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尚未在2022年办理回购注销的0.0750万

股，共计1,885.5389万股一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激励对象张伟所持前述0.0750万

股及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0.3750万股、 激励对象陈国梁持有的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1.8750万股、激

励对象韩心强持有的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0.7500万股，前述合计3.0750万股限制性股票因个人原因仍

被司法冻结本次尚未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待该部分股票解除冻结后， 公司将及时予以办理回购注销手

续。 因此，本次申请回购注销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为1,882.4639万股。

综上，截至2024年6月17日，上述共计1,882.4639万股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注销手续。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限

制性股票， 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从二级市场自行回购本公司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本

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3,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149,208.7952万股的2.21%。 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2,189人，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0.77

元/股。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19年9月21日公告的《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中“第五章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内

容” 与“考核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明”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并经2019年9月27日召

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2019年9月27日至2019年10月8日，公司通过内部办公系统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截至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

4、2019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

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5、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

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

授予条件， 确定以2019年11月11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首次向2,189位激励对象授予3,

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过程中，有4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认

购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560.3601万股的认购， 因此， 公司完成向1,75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

736.2528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发行新股382.2369万股，其余2,354.0159万股以公司回购的社会公众股

作为限制性股票的部分股票来源），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12月12日。

6、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2日）的总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

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6月15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9

年度现金分红于2020年6月1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

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77元/股调整为10.47元/股。

同时，鉴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股本1,569,784,69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784,892,348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

股本总额增加至2,354,677,045股，此外，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本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10月

22日实施完毕，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

736.2528万股实际调整为4,104.3787万股（前述因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实际调整后的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应调整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如不相等， 系公司在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

每10股转增5股时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循环进位的方式进行送转股数造成）。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0年半年度所转股份于2020年10月22日直接

计入股东证券账户，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

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47元/股调整为6.98元/股。

7、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

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的原因，董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42.725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前述回

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12月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前述142.7250万股

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1月4日完成回购注销。综上，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4,104.3787万股调整为3,961.6537万股。

8、2021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1,598名激励对象办理917.500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12月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961.6537万股调整为3,044.1530万股。

9、2021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8日）的总股本2,523,561,41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1年5月3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

票应取得的2020年度现金分红于2021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

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

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68元/股。

10、2021年10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

对象因离职、 不能胜任岗位工作导致职务变更、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原因，董

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第三

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57.740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前述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11月15日召开的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共计157.7408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2年1月14日完成回

购注销。 综上，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044.1530万股调

整为2,886.4122万股。

11、2022年8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1,552名激励对象办理872.607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2年9月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综上，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886.4122万股调整为2,013.8045万股。

12、2022年8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30日）的总股本2,519,627,295股扣除

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1,248,664股）后的总股本2,508,378,6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2年5月3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1年度现金分红于

2022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由6.68元/股调整为6.38元/股。

13、2022年8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

象因离职、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原因，董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 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28.3406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前述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9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前

述激励对象中有一名激励对象张伟目前持有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限售股0.4500万股，本次应

予以回购注销0.0750万股，张伟因个人原因，其所持有的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于2021年6月22日被司

法冻结，公司本次无法对其所持应被回购注销的0.075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此，本次申请回

购注销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为128.2656万股。 公司于2022年11月22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手续。 综上，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013.8045万股调

整为1,885.5389万股。

14、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第五章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之“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及“考核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说明”进行了修订，形成《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并经2023年9月

8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3年9月25日召开的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5、2024年4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8日）的总股本2,518,464,191股扣除公

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7,866,756股）后的总股本2,490,597,4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3年5月19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2年度现金分红于

2023年5月1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

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由6.38元/股调整为6.28元/股。

同时，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1日）的总

股本2,518,464,191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63,324,024股）后的总股本2,455,140,16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2024年5月13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于2024年5月

22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3年度现金分红于2024年5月

2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二次修订稿）》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由6.28元/股调整为5.68元/股。

16、2024年4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的相关规定，由于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

2022年考核年度和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对应2023年考核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董

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决定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合计1,885.463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5月13日召开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将本次回购注销的1,885.4639万股与2022年9月16日召开的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中激励对象张伟所持应予以回购注销的因个人

原因被司法冻结尚未在2022年办理回购注销的0.0750万股， 共计1,885.5389万股一并办理回购注销手

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激励对象张伟所持前述0.0750万股及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0.3750万股、激励对

象陈国梁持有的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1.8750万股、 激励对象韩心强持有的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

0.7500万股， 前述合计3.0750万股限制性股票因个人原因仍被司法冻结本次尚未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待

该部分股票解除冻结后，公司将及时予以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因此，本次申请回购注销的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为1,882.4639万股。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回购数量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中“第五章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第九章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及《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等相关

规定，若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当期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的规定回购并注销。

依据上述规定，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张冰雪、林宏伟、马姗杉等1,596人因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对应2022年考核年度和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对应2023年考核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

解除限售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其中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计划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42.7365万股，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42.7274万股，前

述共计1,885.4639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占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45.9379%，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7487%。 公司将按照《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

的规定将前述共计1,885.4639万股限制性股票，以及2022年9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中激励对象张伟所持应予以回购注销的因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尚未

在2022年办理回购注销的0.0750万股，共计1,885.5389万股一并予以回购注销。

由于激励对象张伟所持前述0.0750万股及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0.3750万股、激励对象陈国梁持有

的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1.8750万股、激励对象韩心强持有的本次应予以回购注销的0.7500万股，前述

合计3.0750万股限制性股票因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解除冻结，公司本次无法对

前述应被回购注销的3.075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因此，本次申请回购注销的第三期限制性股

票为1,882.4639万股。

为不影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的进程， 公司分

两次对相关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本次）回购注销：公司本次先将除张伟、陈国梁、韩心强以外其他1,59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合计1,882.4639万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24年6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

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

张蓓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9.3750 0.23 0.0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骨干1,592人 1,873.0889 45.64 0.74

合计（1,593人） 1,882.4639 45.86 0.75

注：上表中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次回购注销：待张伟、陈国梁、韩心强就其所持合计3.0750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完毕解除冻结手

续后，公司再将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张伟、陈国梁、韩心强持有的因司法冻结事宜本次未被

回购注销的合计3.075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性质仍为股权激励限售股， 若后续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宜，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冻结后办理回购注销时，回

购数量、回购价格、纳税事宜等有关事项仍将遵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等相关

规定。

2、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中“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的相

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8日）的总股本2,518,464,191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

股份（27,866,756股）后的总股本2,490,597,4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18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23年5月19日。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1日）的总股本2,518,464,191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

股份（63,324,024股）后的总股本2,455,140,1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1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24年5月22日。

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如下调整：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2

年度现金分红于2023年5月1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

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38元/股调整为6.28元/股。 同时，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3年度现金分红于2024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

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

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

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28元/股调整为5.68元/股。

按照《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将向1,593名激励对象支付本次回

购注销对应购股资金的同期利息，利率按同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及建设

银行）平均存款利率计算。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

121,531,058.29元（其中106,923,949.52元为对应的购股资金，14,607,108.77元为同期利息），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次修订稿）》对已不符合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回购所用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22,916,945 20.76 -18,824,639 504,092,306 20.17

高管锁定股 504,061,556 20.01 0 504,061,556 20.17

股权激励限售股 18,855,389 0.75 -18,824,639 30,75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95,547,246 79.24 0 1,995,547,246 79.83

三、股份总数 2,518,464,191 100.00 -18,824,639 2,499,639,552 100.00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A股证券代码：688385�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复旦微电 公告编号：2024-040

H股证券代码：0138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复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

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

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国泰路127号复旦国家大学科技园4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86,297,9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6,297,969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5,310,7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0,987,2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163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1635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27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8878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24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5,310,715

3、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0962

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5

2、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576,254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74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复旦

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国兴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董事会秘书方静女士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复旦通讯签署销售协议暨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7,420,406 88.2783 31,525,017 11.7217 0 0.0000

其中：A股 187,947,692 99.9944 10,477 0.0056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49,472,714 61.0870 31,514,540 38.913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866,597 88.7669 43,388,372 11.2331 0 0.0000

其中：A股 305,300,238 99.9966 10,477 0.0034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566,359 46.4102 43,377,895 53.589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A

股可转债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1,290,203 83.1787 43,388,372 11.2328 21,586,394 5.5885

其中：A股 283,713,844 92.9263 10,477 0.0034 21,586,394 7.0703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576,359 46.4168 43,377,895 53.583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主要股东、董事及监事及其联系人可能参与认购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配售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377,907 57.3524 43,388,372 28.4789 21,586,394 14.1687

其中：A股 49,801,548 69.7516 10,477 0.0147 21,586,394 30.2337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576,359 46.4168 43,377,895 53.583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复旦通讯签署销售协议暨持续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32,205,931 99.9675 10,477 0.0325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32,205,931 99.9675 10,477 0.0325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A股可转债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10,619,537 32.9631 10,477 0.0325 21,586,394 67.0044

4

关于公司主要股东、董事及监事及其联系

人可能参与认购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配售议案

10,619,537 32.9631 10,477 0.0325 21,586,394 67.0044

（三）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300,238 99.9966 10,477 0.003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A

股可转债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713,844 92.9263 10,477 0.0034 21,586,394 7.0703

（四）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40,050,359 47.3541 44,525,895 52.645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A

股可转债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38,407,359 46.3112 44,525,895 53.6888 0 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案1、普通决议案4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案2、特别决议案3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 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 未能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与议案4

5、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1应回避的股东为：上海复旦复控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蒋国

兴先生、俞军先生。议案4应回避的股东为上海复旦复控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复芯凡高集成电路

技术有限公司、蒋国兴先生、施雷先生、俞军先生、上海圣壕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上海

煜壕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前述股东均回避了相关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杭、包诗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复旦微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3797� � � � � � � �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4-026

转债代码：113526� � � � � � � �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中山东路黄厝围龙珠水质净化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4,269,8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00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黄建勲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

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林锦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546,440 99.7835 723,000 0.2162 392 0.0003

2、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838,140 99.8708 431,300 0.1290 392 0.0002

3、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838,140 99.8708 431,300 0.1290 392 0.0002

4、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546,440 99.7835 723,000 0.2162 392 0.0003

5、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580,440 99.7937 689,000 0.2061 392 0.0002

6、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804,740 99.8608 464,700 0.1390 392 0.0002

7、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先行参与项目竞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7.01议案名称：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先行参与项目的竞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851,640 99.8748 397,300 0.1188 20,892 0.0064

7.02议案名称：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与其他方（包括关联方：达濠市政建设有限

公司）签署《联合体协议》，先行参与项目的竞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64,829 81.6825 397,300 17.4023 20,892 0.9152

8、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580,440 99.7937 689,000 0.2061 392 0.0002

9、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公司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872,140 99.8810 397,300 0.1188 392 0.0002

10、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草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872,140 99.8810 397,300 0.1188 392 0.0002

11、议案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3,872,140 99.8810 397,300 0.1188 392 0.000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31,986,8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559,629 68.3142 723,000 31.6685 392 0.0173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83,800 70.6029 34,500 29.0668 392 0.330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475,829 68.1887 688,500 31.8113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 《2023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559,629 68.3142 723,000 31.6685 392 0.0173

7.02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与其他

方（包括关联方：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签署

《联合体协议》，先行参与项目的竞标

1,864,829 81.6825 397,300 17.4023 20,892 0.9152

8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董事、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593,629 69.8035 689,000 30.1793 392 0.0172

9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公司

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1,885,329 82.5804 397,300 17.4023 392 0.017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文文、麦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8日


